
安徽医科大学第五临床医学院文件
五临字〔2023〕7 号

关于组织申报 2023 年安徽医科大学校科研
基金项目的通知

各相关附属医院和临床学院：

按照《安徽医科大学校科研基金管理办法（2020 年修

订）》(校科字〔2020〕11 号)文件规定，以及学校《关于组

织申报 2023 年安徽医科大学校科研基金项目的通知》精神，

结合学院实际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范围

（一）共建附属医院；

（二）非直属附属医院（医学中心）；

（三）近两年以我校为依托单位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

项目的临床学院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（包括自然科学类和人文社科

类）

1.申请人当年 1 月 1 日未满 35 周岁；



2.申请人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或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

职称；

3.作为项目负责人只能获一次校青年基金项目资助；

4.已获厅局级、省部级、国家级等部门科研项目立项资

助的申请人，青年基金项目不再受理其申请；

5.原则上申报过 2022 或 202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者优先

推荐。

（二）临床科学基金项目

1.申请人当年 1 月 1 日未满 45 周岁；

2.申请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；

3.作为项目负责人只能获一次校临床科学基金项目资

助；

4.向特色学科、学术带头人倾斜，优先资助对临床学科

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；

5.原则上申报过 2022 或 202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者优先

推荐。

三、研究周期及资助强度

1.研究周期：2024 年 1 月至 2025 年 12 月。

2.资助强度：

（1）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（自然科学类）：4 万元；

（2）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（人文社科类）：1 万元；

（3）临床科学基金项目：5 万元。

四、时间及材料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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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科学和临床科学基金类项目：请各单位于 2023 年

10 月 31 日前将推荐函、申请书（一份）及公示后的拟推荐

项目汇总表纸质版加盖单位公章后报第五临床医学院 306办

公室，并将申请书及汇总表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，逾期不

予受理。

人文社科类项目：请各单位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前将

申请书及汇总表纸质版加盖单位公章后报第五临床医学院

306 办公室，并将电子版汇总表及申请书发送至指定邮箱，

逾期不予受理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1.请各单位认真研读文件，按照要求组织项目申报，共

建附属医院每单位限推荐 10 项，非直属附属医院（医学中

心）和临床学院每单位限推荐 5 项，其中青年科学基金项目

和临床科学基金项目数量比例建议为 3：2。项目经费由医院

自筹。

2.作为项目负责人同年度申请校基金项目限 1 项，作为

项目负责人和参与人同年度申请校基金项目合计限 2 项，项

目组成员中应包括 1-2 名我校本科生。

3.已获得科研水平提升计划及基础与临床合作研究提

升计划项目立项资助的申请人，校科研基金项目不再受理其

申请。

4.申请人应学风端正，严格遵守学术道德规范，具备独

立开展及组织科研工作的能力，所列课题组成员必须征得本

人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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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推动科研诚信审查关口前移，各申报单位应组织开展

信用核查，注意重复申报、不符合条件申报及申报过程中的

不诚信行为，申报单位和项目主持人信用核查存在问题的不

得申报。

第五临床医学院联系人：俞老师

联系电话：0551-65167381

电子邮箱：327461618@qq.com

附件 1：安徽医科大学校科研基金申请书（自然科学类）

附件 2：安徽医科大学校科研基金申请书（人文社科类）

附件 3：2023 年安徽医科大学校科研基金项目申报汇总表

附件 4：《安徽医科大学校科研基金管理办法（2020 年修订）》

附件 5：关于印发《安徽医科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（2022

年修订）》的通知

第五临床医学院

2023 年 10 月 19 日

http://kjc.ahmu.edu.cn/_upload/article/files/e4/d4/d2329de54c8482e30e6485976ac5/6daff090-72d3-4cad-ba97-ab8e58bc1265.doc

